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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論 文 導 讀     
 

毒樹果實法則的肯認及其適用 
─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上字第 3011號刑事判決 
 

編目：刑事訴訟法 
 

出處 月旦裁判時報，第 88 期，頁 40-48 

作者 李榮耕教授 

關鍵詞 毒樹毒果、毒樹果實、實質保護、證據排除、獨立來源 

摘要 

一、最高法院早期因刑事訴訟法未明文規定，因此並不承認毒樹果實原

則。但仍在判決中提及「實質保護法理」、「獨立合法程序」，以貫

徹證據排除之規範，與毒樹果實法則之實質內涵並無太大差異。 

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2007 年 6 月修正後，已實際引進毒樹果實法則，

最高法院可類推適用或是援引相關法理，惟應注意者，適用毒樹果

實法則應一併引進例外規定，以免過度影響犯罪之偵查。且就毒樹

果實法則之法律效果，應採分別適用權衡說，以避免適用上輕重失

衡的困難。 

重點整理 

本案事實 

一、司法警察在某大樓前臨檢盤查甲後，在甲身上發現

槍彈，於是等候共犯乙走出大樓，控制其行動，取

得鑰匙進入大樓內乙住處搜索，並扣得大量槍彈。

在警局中經合法詢問，乙自白持有槍彈的相關犯罪

事實。 

二、經起訴後，乙主張警察的搜索違反刑事訴訟法第 128

條令狀原則、第 130 條附帶搜索、第 131 條緊急搜索

及第 131 條之 1 同意搜索之要求，屬違法搜索，後續

的自白依毒樹果實法則，應無證據能力。 

爭點 
警察違法搜索後，因扣得的槍彈再合法詢問所得之自

白，是否有證據能力，或是應依毒樹果實法則予以排除？ 

判決及理由 

一、最高法院認為，執法官員於違法取得證據後，再衍

生取得之證據，即使兩者間有毒樹毒果之因果關聯

性，但若「衍生證據的取得程序合法，且是個別獨

立的偵查行為」，便無須排除。但若先前違法行為及

後續合法行為兩者密切合致可視為衍生證據之一部

分，該衍生證據的取得就存在違法事由，應視具體

個案分別適用刑訴法相關規定，決定是否有證據能

力。 

二、本案中的警察搜索雖屬違法，但後續的警詢已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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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判決及理由 

個別獨立的合法偵查作為，對後續的警詢合法性及

以陳述的任意性均無影響，屬個別獨立之偵查行

為，故有證據能力。 

毒樹果實 

法則的概念 

一、沿革 

(一)毒樹果實法則，係英美法制所發展出來的原則。

亦即非法取得之證據為毒樹，由該非法證據所合

法取得之證據，即使是透過合法手段，還是由毒

樹所生的果實，仍帶有毒性，因此仍須排除證據

能力，以貫徹規範目的。 

(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Nardone v. United States 案中

便判定，如果只禁止使用直接使用非法所取得的

證據，但容許間接使用，等於是引誘執法官員違

法。 

二、適用要件 

(一)涉及兩個個別的取得證據行為。 

(二)第一個取得證據的行為違法。 

(三)第二個取證行為必須是合法的。(否則應回歸該違

法行為應適用之規定) 

(四)前後取證行為間有因果關係。 

三、例外情形 

為避免毫無限制排除輕微違法之蒐證行為，不利犯

罪偵查，故有以下三項例外情形： 

(一)獨立來源：警察是以其他合法方式，得知衍生證

據存在。 

(二)必然發現：即使沒有執法官員的違法行為，該衍

生證據還是會被發現，那就無須適用毒樹果實法

則。(對於執法人員，前違法行為並無誘因。) 

(三)稀釋例外：第一次違法行為與第二次合法行為

間，如果有其他因素介入，因而稀釋或消除第一

次行為的違法性時，第二次合法行為取得之證據

就可以不排除。 

最高法院 

的立場 

一、實質保護之法理 

(一)最高法院過往立場，並不接受毒樹果實法則，但

基於實質保護之法理，認為「如果合法取得之證

據與先前違法所取得之證據間有因果關係，就應

該有證據排除規定之適用。」故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4 條決定衍生證據是否排除，以貫徹證據排

除之規範目的。 

(二)實質保護之法理，在意涵上與毒樹果實原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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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最高法院 

的立場 

近，最高法院可能是對立法權之尊重及裁判體例

而不正面承認毒樹果實原則。但在通訊保障及監

察法 2007 年 6 月修正後新增第 5 條第 5 項、第 6

條第 3 項，已將毒樹果實法則明文定入，未來只

需類推適用通保法之相關條文，或是援用其法理

即可。 

二、後行為是否為獨立之合法程序 

另有最高法院判決同樣認為，毒樹果實法則不適用

予具體個案中，但不再提及實質保護法理，而是關

注後續的取證行為是否為獨立的合法偵查作為，但

就結論而言，其實也是類似於毒樹果實原則中的獨

立來源之例外。 

三、毒樹果實法則的肯認 

近年來最高法院判決(如本案)，不再強調現行法不採

毒樹果實原則，並且積極正面解釋何種情況下應排

除，或是權衡其證據能力。 

本案評析 

一、適用毒樹果實法則的前提 

(一)違法取得證據一，合法取得證據二，證據一與證

據二之間有因果關係，此時毒樹果實法則是用以

判斷證據二是否有證據能力之要件。 

(二)本案判決僅強調證據一違法，以及證據一二間有

因果關係，但未強調證據二之取得程序違法，說

理可再更清楚。 

二、個別獨立之偵查行為 

(一)本案判決認為後續取得證據行為係個別獨立之

偵查行為，因此無須排除。但最高法院在此並未

定義個別獨立之偵查行為。 

(二)依毒樹果實法則，應從獨立來源理解，亦即後續

證據來自獨立合法來源，與先前違法行為無關，

並非只是單純後續取證合法即屬個別獨立行為。 

三、前後緊密結合 

(一)指若非先前的違法行為，無從知悉可能存在有衍

生證據。 

(二)但應注意者係，並非所有符合此依要件均須排

除，法院承認毒樹果實法則同時，也應一併引進

該法則之例外，以免排除範圍過廣。 

四、法律效果 

(一)不同於美國法制，在承認部分例外情形下，排除

合法所取得之衍生證據，最高法院適用毒樹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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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本案評析 

法則的法律效果，係「分別適用」刑事訴訟法證

據排除之相關規定，判斷其證據能力。 

(二)詳言之： 

1.我國法制並非皆採「原則/例外」的立法模式，

以刑事訴訟法第 158-4 條為例，便是採權衡規

範。 

2.若是採行美國法制，可能產生原先違法取得之

證據經權衡後有證據能力，衍生之合法取得證

據卻被排除之輕重失衡現象。 

3.此外，也可避免有些證據能力涉及自白任意性

以及機關是否善意等判斷，並不一定適用於衍

生證據之類型。 

五、本案判決 

(一)雖然警察搜索違法，但是後續的警詢是個別獨立

的合法偵查行為，且對後續警詢的陳述任意性亦

無影響，所以沒有毒樹果實原則的適用。 

(二)本案判決結論尚屬正確，惟說理部分可以再更周

延，以釐清衍生證據之證據能力如何判斷。 

考題趨勢 
一、何謂毒樹果實法則？我國實務見解是否有轉變？ 

二、獨立來源原則如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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